
第一章 簽了終身契 

皇宮西側的宮門，排起了長長的人龍，都是父母親帶著十歲上下的女孩兒—— 宮

裡要找新的粗使宮女，不用漂亮，但要健康，力氣大。 

審核的方法也簡單，主審官旁邊一根扁擔，扁擔前後各吊著裝滿水的水桶，能夠

一次就把扁擔扛上者，這就錄取了。 

十歲的康明杓跟著祖母汪氏排在隊伍中，暗自捏著拳頭，一定要被選上。 

選上的粗使宮女，家裡可得三十兩銀子，二十四歲放出宮嫁人，宮裡還會給上十

兩銀子當嫁妝，以東瑞國來說，待遇算是還行，自己若是沒地方去，過幾年，大

概就會被祖母嫁給里正家的傻兒子。 

汪氏是典型的東瑞老太太，重男輕女，孫子康明魁是掌中寶，唉呀，能讀書？那

一定是像康家的人，吃飯快？是個性豪爽，吃飯慢？是天生文雅……反正康明魁

做什麼都是對的，相反，孫女康明杓做什麼都錯。 

吃快了？餓死鬼投胎嗎，真難看。吃得慢？拖拖拉拉到什麼時候，還真以為自己

是天生大小姐啊。 

雖然才十歲，康明杓已經很懂事，窮人孩子早當家，窮人女孩更早當家。 

她的母親跟人跑了，長得像母親的她，就成了康家的罪人。 

親爹康光宗不得志，是她害的，祖父病榻纏綿死亡，是她害的，弟弟讀書不出色，

也是她害的。 

在汪氏口中，康明杓就是害人精，可偏偏她長得好，康家也捨不得扔她—— 養

大了，賣給有錢人家當小妾，至少也能賺二十兩銀子，拿來給康明魁娶妻，已經

可以辦得熱熱鬧鬧，還能把小茅屋翻新呢。 

不過還沒等到她長大，先從街坊聽說皇宮要粗使丫頭的消息—— 選上了可有三

十兩啊，到時候花五兩給康明魁買個童養媳，剩下二十五兩可以蓋瓦屋了，還能

弄個炕，冬暖夏涼多好。 

汪氏問清楚後，忍痛把自己一套最像樣的衣服改小，給康明杓穿上，便在開始招

募的日子來排隊了。 

粗使要求雖然不高，但也不好找，十歲實在太小了，很多孩子怕離開家，哭著往

前，就算能擔起兩個水桶，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主審官也不要，能入宮伺候

那是多大的榮耀，哪能要這種哭哭啼啼的，不是給天子觸霉頭嘛。 

汪氏一看不行哪，萬一康明杓也哭起來可怎麼辦，三十兩銀子啊，她的瓦屋，她

的炕床，康明魁的童養媳，都看這一次了。 

於是從懷中拿出法寶—— 冰糖。 

這是她拿來哄孫子康明魁的，只要康明魁哭號不乖，她就拿冰糖哄，百試百靈。 

東瑞國鹽糖都是國家專賣，雖然只是幾顆碎糖也不便宜，汪氏忍著心痛拿出一

顆，塞在康明杓嘴巴裡。 

「明杓啊，這糖……好不好吃？」 

十歲的她點點頭，「好甜。」 

「這要是進了宮啊，天天都能吃這麼好。」 



康明杓嘴角抽了抽，當她是傻子呢，但想算了，老太太要演戲，那就陪她吧，於

是笑著點頭，「真的？」 

「真的，祖母怎麼會騙妳呢，妳進了皇宮，只要乖乖的，說不定還會被皇上看中，

到時候當上妃子，那可就天天吃香喝辣，穿綾羅綢緞了。所以等一下妳一定要笑

咪咪的，讓那主管大人高興才可以。」 

十歲的康明杓看汪氏一臉迫切，突然起了壞心，「可是明杓不想離開家，什麼好

吃的，好穿的，都比不上家裡。人家說，金窩銀窩，也比不上自己的狗窩，奶奶，

孫女兒最喜歡我們康家的狗窩了。」 

汪氏噎著了，連忙又哄，「不是啊，奶奶的傻孫女，奶奶也捨不得妳，可是怎麼

能耽誤妳呢，當上皇上的妃子很風光的，人人都要跟妳下跪，想吃雞就有雞，想

睡到中午就睡到中午，明杓不想過這種好日子嗎？」 

「明杓想跟祖父祖母，爹，還有弟弟在一起。」 

「妳這……」眼見前面只剩下兩組就要輪到自己這邊，汪老太太心想，哄不住，

嚇嚇她，總之這三十兩她一定要拿到，於是臉色一沉，「明杓啊，里正家的傻兒

子，記得吧？老說妳很可愛，想娶妳當媳婦的？」 

「……記得。」 

「妳若不入宮，祖母就只能把妳嫁給他了。里正說了，妳現在過去也不妨，最多

養妳幾年，等十五歲成親。」 

康明杓當然知道，剛剛只不過想逗逗老太太而已—— 自己是一定要入宮的，好

的壞的，以後都看不到了。 

等她二十四歲出宮，她也不會回康家，到時候請官媒替她合個未婚士兵就可以

了，年紀雖然不小，但也能成親生子。 

很快的，輪到康明杓了。 

水桶很大，水很滿，但她從小做一家子的粗活，這兩桶水還真沒放在心上，扁擔

放在肩頭，一下站了起來，水都沒晃出半滴。 

主審官點點頭，很滿意，「可以，過來這邊寫名字，畫押。」 

汪氏老臉露出討好的卑微神色，「對了，大人，老太婆聽說入宮還有一種終身不

出的？」 

主審官一抬眉，眼神銳利，「怎麼，想把妳家的丫頭直接押在宮中了？丫頭的一

輩子只值五十兩？是嗎？」 

汪氏被看得有點不好意思，膽怯的回話，「家裡窮……」 

這主審官有幾分良心，所以都給這些入宮的粗使孩子留了後路，二十四歲出宮雖

然不小，但人生還長，還是可以好好過。 

可如果直接打上終身契，女孩就得老死在宮中了。 

「老太太。」旁邊一個大娘忍不住，「我知道家裡窮不好過，但也不能把孩子坑

死啊，簽了終身契，也只多拿二十兩，可是一點盼頭都沒了，這讓孩子將來怎麼

過？」 

汪氏剛剛不好意思是因為面對官爺，面對婦人，立刻振振有詞起來，連口音都不



管了，「俺家的娃，妳管俺家？」轉身面對主審官，又換上討好的嘴臉，「大爺，

我家的孩子要簽終身契。」 

康明杓抿緊嘴巴，求情是沒用的，祖母看銀子比看她還重要百倍，這幾年沒把她

賣出去也只不過是想養大了，賣得更好的價錢，何況，賣了她，家務誰來做？ 

老死在宮中啊……沒想到祖母會這樣狠…… 

耽誤她的青春還不夠，還要她白來人世這一遭。 

最終，汪氏給她簽下終身契，拿了五十兩喜孜孜的走了。 

康明杓心想，算了—— 雖然穿越而來沒遇過什麼好事，不過她還是想活著。 

死過一次，她才知道能呼吸多好，能吃飯多好，那怕是做苦力都比躺在床上等死

好上千百萬倍。 

入宮就入宮吧，雖然要一輩子為粗使，但人生難說，也許她在宮中會另有遭遇也

說不定。 

 

 

轉眼三年，康明杓十三歲了，這一千多個日子，都待在廚房洗菜。 

是廚房，不是御膳房。 

主子雖然少，但下人可不少，宮女，太監，侍衛，各種粗使加起來有上千人，那

就有上千張嘴巴要吃飯，除了主子們的是由御膳房的大廚所出，剩下的宮人都是

廚房出菜。 

按照現代的說法，就是「餐餐要辦一百桌流水席」的程度，雞飛狗跳，大鍋的爐

火不曾斷過。 

十歲剛進廚房時，啥都不會，安排洗菜，就這樣一洗三年，跟她一道的還有兩個

年紀相仿的小丫頭，一個叫做許春花，一個叫黃招弟。 

春花有點普通，招弟這名字就真的挺一言難盡，不過她們又不伺候貴人，難聽就

難聽吧。巧的是廚房除了黃招弟，還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大粗使叫做秦招弟，然後

統領她們的洗菜組的姑姑叫做賴招弟。 

康明杓總是想，要知道古代人多重男輕女，看這一堆招弟就明白了。 

洗菜不難，但冬天可就苦了。 

賴姑姑對她們三個年紀小小的丫頭有幾分憐憫，准許她們用雞油抹手，但水還是

冷啊，屋簷外在下大雪，她們在屋簷下用井水洗菜，那個冷哦……然後到了夏天，

因為裡面就是百人大廚房，爐火蒸騰，那個熱哦…… 

但康明杓還是很感謝的，身體的苦可以克服，慶幸的是遇上的都是不錯的小伙

伴、上司，賴姑姑左手有個很大的火疤，據說是小時候入宮遇到嚴厲的主事，直

接拿炭火燙，都二十幾年了，那個疤痕現在看起來仍然十分猙獰。 

而且不進廚房，真不知道皇宮的飲食這麼厲害，青菜一大筐一大筐的，而且這只

是一餐的分量。 

廚房是整個皇宮最早開始運作的單位，天沒亮，爐火已經燒起。 

幾個洗菜粗使像往常一樣，看著蔬菜肉類一車一車運進來。 



看著看著，康明杓突然覺得有點不對，今天的肉太多了。 

服侍主子的高級宮女太監，是兩葷兩素，一般的宮女太監只有一葷一素，但眼見

拉了幾車雞肉進來，又拉了幾車豬肉，今天大家一起兩葷兩素嗎？ 

負責運送菜肉的侍衛見幾個洗菜丫頭一臉懵，得意笑說：「妳們幾個丫頭，不知

道怎麼回事吧？」 

黃招弟天生愛聽八卦，連忙說：「我們雖在皇宮，但也不跟外人來往，侍衛大哥

您跟我們說說唄。」 

那侍衛正怕沒聽眾，聽到黃招弟這麼提，十分得意洋洋，「我們太子領兵攻打南

蠻，勝仗歸來，皇上下令大宴三天，所以這幾天有得妳們忙了。」 

黃招弟奇怪，「我們不是有將軍嗎，怎麼勞動太子親自打仗？」 

「那自然是為了立威。」 

「太子本身已經是皇上的兒子，怎會沒威嚴？」 

「這，」那侍衛突然驚覺，不該再繼續說下去，「總之這幾天加菜，妳們也會吃

得到的，說不定皇上高興還會多發月銀呢。」 

賴姑姑過來趕人，「張老三，你別胡說八道了，去去去。妳們幾個丫頭聽好，皇

家的事情不是我們可以議論的，以後都給我小心點。」 

張老三是被姑姑趕走了，但廚房百來人，多的是在皇宮多年的，黃招弟去繞了一

圈就把事情打聽清楚，便拉著康明杓跟許春花講了起來。 

原來當今太子賀齊宣並非柳皇后所出，而是莊賢妃的兒子，養到三四歲上時，宮

殿走水，莊賢妃護子身亡，據說賀齊宣被救出時，全身都是燒傷。 

面對死去的妃子跟受重傷的兒子，皇上很是震怒，命太醫十二時辰照顧，賀齊宣

慢慢好了起來，但被火傷的皮膚卻無法救治，曾有個新進宮女見到被火傷到全身

的小皇子，嚇得當場暈倒。 

這樣顏面有損的人本來不可為太子，但皇后無子，賀齊宣上面只有兩個哥哥，又

因為一言不和動手，一死一傷，死的當然不可能為太子，傷者殺死了手足，品行

也不足以擔當大任，皇上又一心鑽研長生之道，沒再碰嬪妃，於是別無選擇的情

況下，賀齊宣在十歲那年被封為太子。 

賀齊宣十五歲時，娶了莊家表妹為太子妃，又娶了嫡母柳皇后那邊的表妹為良娣。 

太子雖然容顏有傷，但富貴實在太迷人，還是有很多人想把女兒送到太子身邊，

但那些千金小姐見到太子，不是昏倒哭泣，就是嚇得說不出話，太子十七歲了，

東宮還是只有太子妃與良娣柳氏。 

所幸太子妃已經生了一個兒子，柳氏也生了一對龍鳳胎，總算讓大臣放下心來，

天朝有後。 

康明杓聽到這邊就懂了，古人很重視容貌，太子的火傷明明是不幸，但是古人就

是可以解釋成不祥，更壞心的還說是天遣，所以太子不能單純靠爸，他還得證明

自己，自己足以擔當大任，足以成為一國之君。 

皇上只剩下兩個兒子了，一個因為弒兄在王府軟禁，他當然希望另一個能爭氣，

最好太子快點成年，這樣皇上就可以禪讓，好專心修習長生之術。 



這一場征戰約花了兩年。 

她覺得賀齊宣也真不容易，十幾歲的年紀放在現代，好多人都還讓爸媽接送上下

學，他已經打仗一趟回來了。 

真強。 

「我們今天也能吃兩種肉呢。」許春花美滋滋的說。 

康明杓笑著戳她，「就想著吃。」 

「沒盼頭，當然只能想著吃。」許春花嘻嘻哈哈的，突然又想到自己二十四歲就

離開了，康明杓簽的可是終身契，死了才能出宮，自己還說什麼沒盼頭的，簡直

沒心肝，於是收起笑容，「明杓……我……不是故意的……」 

「不要緊。」 

皇上果然很高興，除了大宴三天，人人兩個肉，還多發了一個月的月銀—— 粗

使是每月一兩，康明杓已經存了三十幾兩銀子，一張三十兩的銀票，幾兩碎銀子，

貼身而藏。 

雖然打的是終身契，但皇宮其實不需要年老體衰的老人，大概四五十歲她就會被

恩赦，為了將來養老，存錢還是必要的。 

今晚的月亮特別圓。 

想到將來，康明杓意外的平靜，天天洗菜對別人來說也許無趣，但她覺得挺有意

思，能自己勞動，實在太過幸福。 

前生纏綿病榻，一年有十個月在醫院度過，人生就是不斷手術，復原。她無法去

學校，因為離不開氧氣機也無法講話，因為喉嚨開了氣切口，儘管家裡真的很有

錢，但父母散盡千金也無法讓女兒的健康轉好一點。 

躺在病床上看著窗外的日子太苦太苦了，所以現在即使是天天做粗活，她還是很

開心。 

不知道爸爸媽媽怎麼樣，希望弟弟們早點結婚生孩子，有孫子繞在腳邊，爸爸媽

媽或許可以稍稍忘記失去女兒的心痛。 

康明杓抹抹眼淚，不哭。 

她在這裡過得好，就是報答爸爸媽媽的養育之恩了，她相信即使時空轉換，但他

們父女母女的心還是在一起的，她過得開心，爸爸媽媽是能有所感覺的。 

現在好好照顧自己，以後老了出宮，養雞養鴨，養幾隻狗陪伴，雖然不算圓滿，

但也不差，至少這輩子過得健健康康，體會到前生沒經歷過的另類自由。 

康明杓，加油。 

 

 

康明杓十八歲了。 

對於她們這種粗使來說，真的是兩耳不聞宮廷事。 

饒是皇上禪讓到玉佛山修行去，太子賀齊宣登基，諸國使臣來拜這等大事，她們

都不關心。登基多發一個月的月銀，跟連續九天兩肉兩菜，這才實際。 

黃招弟十九歲，還是那麼八卦，趁著收菜出菜時打聽，居然也打聽到一堆事情。 



出了中飯，距離準備晚飯會有一個時辰休息，黃招弟拿著三碗酸梅湯，給了康明

杓跟許春花一人一碗。 

天氣熱，酸梅湯最消暑了。 

黃招弟小聲說：「我以前覺得說書很精彩，現在發現皇宮裡的事比說書厲害一百

倍。」 

康明杓知道她想講，便含笑聽。 

新皇登大寶，當然就是分封，尊嫡母為柳太后，已故的生母莊賢妃追封為聖母皇

太后。 

太子妃莊氏為皇后，良娣柳氏為淑妃。 

新皇膝下共六個孩子，皇后生了二子一女，淑妃生了一對龍鳳胎又一個小女兒。 

後宮就兩名女子，實在太少了，所以皇后打算選秀，充盈後宮。 

「後宮這麼少人，不管誰家小姐被選上，那都是飛上枝頭了。」黃招弟語氣無限

嚮往，「我有時候看到服侍娘娘的宮女都覺得很體面了，宮中的娘娘們不知道要

風光成什麼樣子呢。」 

許春花打趣，「怎麼，妳想去選秀？」 

「我哪有那個命。」 

康明杓見黃招弟有點蔫蔫的，不像平常，於是問道：「妳怎了。」 

「就是我那表哥嘛。」 

康明杓知道黃招弟有個表哥，大她兩歲，自幼對黃招弟很好，黃招弟入宮時那表

哥說會等她，會用大紅花轎迎娶她當正妻。 

「妳表哥今年該二十一了吧？」 

「是啊，我早上收到口信，說他扛不住親娘那邊，前幾個月先收了兩個小妾，兩

個小妾現在都懷孕了，然後還說等我，想想都噁心，這種話怎麼說得出口，他這

樣對我，我怎麼可能還跟他成親。」 

康明杓拉住她的手安慰，「招弟妳長得好看，等出宮再找也有好夫婿的。」 

「我也不是怪他另娶，在宮中這幾年看多了負心漢，我也不敢想我表哥真的會等

我，我只是覺得他為什麼要跟我說，瞞著我，給我一點想念不好嗎，我也不是真

的很傷心……就是，覺得有點心灰意冷。」 

許春花拍拍她，「男人都是這樣啦。」 

廚房總共百來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十八九歲雖然經歷得不多，但看的跟

聽的都很多了。 

別的不說，最常聽到皇家八卦，哪個郡王又收姨娘了，哪個公主養了新的面首。 

大她們幾歲的宮女，也有人因為鄉下的鄰家哥哥違背諾言另外成親，所以自願不

出宮的。 

這些都不只是故事，而是一個人的人生。 

黃招弟突然有感而發，「比起來皇上都專情得多。」 

許春花戳她，「妳又知道皇上專情了？」 

「皇上從太子時期就只有兩個女人，這還不專情啊，皇后娘娘跟淑妃娘娘真不知



道多大的福氣，這輩子嫁進皇家，又不用爭寵。」 

許春花道：「那是皇上……」 

沒說出口的話，她們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皇上就算容貌有損，那也是天子，自尊心肯定十分高。 

可是古代的千金小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看到的都是家人讓她們看到的，聽

到的也是家人讓她們聽到的，她們的世界只有美好的事物，不要說皇上那樣火傷

嚴重，就算只是一條小疤痕，恐怕她們都會害怕。 

堂堂一個天子，怎麼會要一個見了自己就眼神閃躲的女人當妃子。 

廚房在宮中南角的地方，在這邊進出的都是粗使宮女，沒人會來，當然也沒人會

打小報告，在這邊說話可比在其他地方輕鬆許多，但有些話她們還是不敢說出

口，例如，評論皇上的容貌。 

「明杓姊姊。」一個小丫頭一路跑過來，「明杓姊姊的奶奶跟爹在角門等呢，說

今日是姊姊生日，給姊姊送糕點過來。」 

雖然入了宮，規矩多如山，但若是遇到生日，家人可到角門探望，若是至親過世，

也可回家捻香。 

黃招弟自己雖然剛剛有糟心事，但她們三姊妹這麼多年相處下來，實在是都希望

對方好，明杓入宮至今，家人不曾探望，這回總算是想起她了。 

於是也替她高興，催促，「快去。」 

康明杓心想，肯定沒好事，但如果不去又顯得很怪，角門那幾個侍衛嘴巴很大，

她也不想自己的事情傳開。 

混在芸芸眾生中最安全，標新立異最危險。 

於是慢吞吞站起來，心中哀嘆一聲，頂著夏天的大太陽，朝著角門過去了。 

 

 

八年不見，汪氏還是那個樣，康光宗也差不多，但康明杓從十歲兒童變成十八歲

的少女，模樣是大大的不同。汪氏跟康光宗兩母子你看我，我看你，這才在彼此

的詫異中確認眼前的大姑娘是他們家的女兒。 

康明杓是晚輩，依照禮儀先打招呼，「祖母，爹。」 

康光宗還在錯愕，「杓丫頭……妳、妳都這麼大啦。」 

「女兒今年都十八了。」 

康光宗提起手中的食盒，「這是妳奶奶早上起來給妳做的長壽麵，妳帶回去吃，

小心點，別斷了，要一口氣吃完。」 

康明杓接過盒子，「女兒知道，謝謝祖母，謝謝爹。」 

然後三人進入寂靜。 

夏天午後的太陽非常毒辣，三人當然不可能撐傘，只能讓太陽曬著。 

她覺得很好笑，但是想想，在侍衛眼中他們應該在敘天倫，就像所有過生日的粗

使宮女一樣，沒什麼不同。 

那就好，不要跟別人不一樣。 



大概過了一刻鐘，康明杓開口，「女兒在廚房工作，差不多要開始準備晚飯了，

謝謝祖母跟爹來這一趟。」 

「唉，丫頭啊。」汪氏連忙拉住她，「妳在宮中過得還好嗎？」 

「還行。」 

汪氏又拚命使眼色給自己兒子，康光宗只能吶吶開口，「妳弟弟之前有個童養媳，

但去年生孩子時沒過那個關，人跟孩子一起去了……我跟妳祖母想著，這樣下去

也不是辦法，想再給妳弟弟找一門媳婦。」 

她不動聲色，「那挺好的。」 

汪氏連忙附和，「是該這樣，明魁這才十六歲，當然還要娶妻生子。」 

「我們是相中牛家的大妞，不過牛家說聘金要五兩銀子……」 

康明杓內心明白，但還是裝作不知道，「那也是應該的，牛家把大妞養大，花了

不少心思，嫁了人，家裡就少個人幹活，要五兩不過分。」 

汪氏裝出為難的樣子，「可家裡……拿不出五兩啊。」 

康明杓一臉驚訝，「祖母，孫女兒當時可是簽了終身契，那有五十兩啊，這也才

不過幾年而已，怎麼就沒了。」 

康光宗尷尬，汪氏也是一臉不知道該怎麼說的樣子，過了一會才說：「那都是過

去的事情，不用再提了。」 

汪氏又是幾次使眼色，康光宗拗不過老娘，只好結結巴巴開口，「我們康家，就

明魁一個兒子，將來都靠他了……他對大妞也很滿意，不過家裡真拿不出五

兩……」 

「那就只能讓弟弟先去做工賺錢，賺夠了錢，再來娶老婆。」 

「那怎麼行？」汪氏急了，「妳弟弟將來可是要考狀元的人，讀書都來不及，哪

來的時間做工？」 

「沒時間做工，卻有時間娶老婆？」 

汪氏噎住了，賣了孫女的那五十兩，花了三兩給孫子買個水靈的童養媳，花了二

十兩把茅屋修成瓦屋，又花了五兩修了炕床，還有二十二兩，汪氏看親弟弟一家

苦，所以給了親弟弟十兩，買了不少小牛，小雞回來養，剩下沒幾兩，給明魁辦

個熱鬧的婚禮就沒剩，誰知道銀子這麼不堪用。 

那個童養媳也是個沒用的，不過生個孩子居然就這樣沒了，白白養她這麼多

年—— 汪氏刻薄的想。 

但現在不是追究的時候，重點是明魁現在得再娶一門老婆，給她這個祖母生個大

胖曾孫，考狀元，傳宗接代，兩不耽誤。 

「杓丫頭，祖母就老實跟妳說了吧，家裡沒錢了，但明魁一定得娶妻，我聽說入

宮的粗使宮女一個月也有一兩銀子，妳把存的銀子拿出來給妳弟弟娶妻生子，他

怎麼說也是妳親弟弟，妳不能不管他。」 

「我沒錢。」 

汪氏起疑，「一個月有一兩呢，怎麼會沒有？妳該不會是心疼銀子不想拿出來

吧？」 



「我老死才能出宮，在宮中沒盼頭，存錢做什麼，給了銀子就愛買些好吃的，那

些例銀，買鹿肉鮑魚，龍蝦熊掌，慢慢吃沒的。」 

汪氏大急，「妳妳妳，妳怎麼可以這樣自私，都不替家人想，銀子當然是要存起

來，好給妳弟弟將來蓋大房啊，不然等他將來兒孫滿屋，是要住在哪裡。」 

康光宗還算有點羞恥心，忍不住拉住汪氏的手，「娘，算了，杓丫頭吃點好吃的，

那也不過分，我早說今日不要過來了。」 

杓丫頭被簽了終身契，是他後來才知道的，雖然有點不忍心，但已成定局，只好

想，至少五十兩銀子能讓家裡過好一點，怎麼也沒想到母親會把杓丫頭的賣身銀

拿十兩去給舅舅，他聽了都快氣死了，但他生性懦弱，又不敢質問母親，只能暗

自生悶氣。 

前幾日母親便跟他說起今日的打算，他覺得不太好，杓丫頭入宮這麼多年，他們

都沒去探望，現在一看就要拿錢，康光宗怎麼說也是個秀才出身，好歹讀過書，

要點臉，但他一個讀書人，當然拗不過一個強勢的老母親，今日只好跟著來，杓

丫頭那句「我老死才能出宮，在宮中沒盼頭，存錢做什麼」，真像連續的耳光，

打得他兩頰生疼。 

「娘，算了。」康光宗勸著汪氏。 

「什麼算了，做人家姊姊怎麼可以這樣，不想著自己弟弟，只想著吃。我就知道，

她就是不希望明魁好。」汪氏惡狠狠的罵，彷彿有什麼深仇大恨一樣，「妳有也

好，沒有也好，妳都得拿出五兩銀子來。」 

康明杓無一臉所謂，「我說沒了就沒了，祖母再怎麼生氣，我也沒有銀子可以給。」 

康光宗眼見母親跟女兒槓起來，有點擔心，於是想了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主意，「杓

丫頭，妳入宮多年想必有來往密切的小姊妹，妳就先跟小姊妹借，再慢慢還給她

們，不就可以了？」 

汪氏氣呼呼的道：「這樣也行。」 

「借了要還的，爹，女兒的銀子是每個月辛苦換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康光宗吶吶的問：「那妳弟弟怎麼辦？」 

康明杓心想，他是我弟弟，又不是我兒子，何況康明魁也沒把她當過姊姊，從小

大呼小叫的，還會踢她取樂，現在要她幫忙張羅婚事，想得美。 

「我也沒辦法，祖母已經把我賣了，還賣了一輩子，我沒辦法再賣第二次了，弟

弟要娶大妞，讓他自己想辦法。」 

汪氏突然搶過她手中的食盒往地上一扔，食盒中的麵碗打碎，長壽麵灑了一地，

「不幫妳弟弟想辦法，妳就別吃。」 

康明杓好笑，「不吃就不吃，我在宮中餐餐一菜一肉，吃得可比家裡好得多，祖

母沒發現，我長得都比爹還高了。」 

康光宗個子不高，但是再矮也是個男的，突然發現自己女兒都比自己高了，臉上

出現詫異神色。 

康明杓想想時間也差不多了，「女兒要回去廚房幹活了，祖母跟爹請自便。」 

說完這話，她不顧汪氏的咒罵，自行走了。 



第二章 當上婕妤了 

康明杓二十歲了，因為年紀大了，力氣更大，跟許春花一起被派去洗衣房—— 小

姊妹能在一起，是管洗菜的賴姑姑幫忙開口說情的，所以離開前兩人去跟賴姑姑

磕了頭，賴姑姑見她們知道好歹，內心也有些安慰，囑咐她們好好做事，不要偷

懶，兩人一一點頭。 

至於黃招弟，去年冬天染上傷寒一直沒好，而且越來越嚴重，原本只是鼻涕，然

後開始咳嗽，接著血也出來，血越咳越多，管事的人怕她死在宮中不吉利，把她

趕出去。 

康明杓得到消息，一路追，好不容易在半路看到人，黃招弟咳得神智不清，連她

是誰都認了好半晌，康明杓心裡一痛—— 就算回了家，黃家也不會給她請大夫

的。 

她把自己這幾年存的銀子都給了黃招弟，兩張五十兩的銀票，還有一點碎銀子，

「招弟，妳找個醫館住進去，該花的就花，要是錢不夠了，傳口信進宮，我再想

辦法。」 

黃招弟眼睛都紅了，「咳，咳……」 

十年姊妹，她怎麼會不知道明杓節省著不用錢，為的就是老時得到恩赦出宮，到

時候至少能過上幾年舒心日子，但這些銀子，現在都給她了。 

「別說了，小心受風。」康明杓替她把帽子戴好，「招弟，好好活著，等我將來

得到恩赦，去找妳玩兒。」 

黃招弟眼淚流了下來，想說話，但又是一陣咳。 

康明杓抱抱她，「趁著天色還亮，快走吧。招弟，答應我，別省銀子，醫館開什

麼藥，妳就買，能活著最重要，懂嗎？」 

黃招弟點點頭，依依不捨得往宮門走。 

康明杓也很難過，一百兩雖然不少，但是要跟閻王買命真的得碰運氣，只希望老

天爺對招弟好一點，招弟才二十一歲，人生還很長。 

抹抹眼淚，她轉身走上回廚房的路。 

宮廷大，下人本就來來去去，黃招弟走了，也沒影響太大，就是有時候覺得寂寞。 

所幸過沒半個月，黃招弟的口信就來了，說出宮那日就找了個醫館住下，康明杓

也算稍稍放心。 

偶爾她跟許春花兩人說到一半，會突然同時停下來，說「不知道招弟怎麼樣了」。 

這樣又過了兩個多月，雪融化，春花開，宮裡開始展現綠意，黃招弟的口信又來

了，病已經好了，欠了醫館八兩銀子，醫館答應讓她在那邊做工抵債。 

消息入宮，康明杓跟許春花兩人樂了半日。 

雖然相見無期，但知道彼此還在世上，那就是喜事，值得她們好好感謝老天爺開

眼。 

然後就是三年一次的宮人調度。 

會有新的小粗使宮女進來，負責她們這些簡單的洗菜切菜，而她們這些已經長大

的粗使宮女，則去負責別的工作。 



洗衣房的事務也不難，就是收衣，熨衣，折衣，送衣。 

能夠不用做洗衣服這項粗活，多虧了康光宗有秀才的身分，康明杓勉強算是書香

之後，所以得到比較輕鬆的選項，至於許春花，單純就是託了康明杓的福。 

皇上的後宮人數很少，這幾年下來還是只有皇后莊氏，淑妃柳氏。前一兩年好像

添了個趙充媛，是皇后親自選的，可沒想到趙充媛見到皇上便全身發抖，皇上即

使容顏俱毀，那也是皇上，真龍天子，見那趙充媛害怕自己便不可能主動去親近，

結果就是趙充媛入宮一年多，到現在還沒承恩。 

趙大人是中書令，官兒雖大，但年紀已高，兒子又不爭氣，到現在都只是個正九

品的校書郎，慶幸孫女長得如花似玉，原想送入宮中討皇上開心，這樣就算自己

老了，死了，趙家也不會倒，沒想到孫女不爭氣，趙老夫人跟趙夫人幾次入宮勸，

讓趙充媛去跟皇上服個軟，趙充媛想想趙家，去了是去了，但就是怕，看都不敢

看皇上，皇上見了更是生氣，直接下令讓她除了跟皇后問安外，沒事不得出來。 

這下可好，趙家沒討好到皇上，反而得罪皇上了。 

從此想送女兒入宮的都得想想，自己家的孩子膽子夠不夠大，免得偷雞不著蝕把

米。 

整個皇宮的主子，以皇上賀齊宣，柳太后為尊。皇后莊氏，淑妃柳氏次之。再來

是太子賀凌，二皇子賀卿，三皇子賀封，芳畫公主，博容公主，其華公主。 

沒有太妃太嬪，是因為太上皇當年迷信長生煉丹之術，術士說女氣為陰，這陰氣

會影響丹藥，所以腦子進水的太上皇幾乎散了整個後宮，導致偌大的宮殿就那麼

少少幾個主子。 

康明杓不用再三更起床洗菜，她現在可睡到中午，起床吃完飯後，收衣服，熨衣

服，薰香，把衣服折好放在烏絲籃中，等到天黑，一手掌燈，一手拿著籃子，按

照宮殿把宮服一一送過去—— 是的，收送衣服，倒夜香桶，打掃宮道，修剪花

園，都不是什麼值得一看的事情，都是等夜深了才開始進行。主子們睡覺時，皇

宮有一大批人正在忙碌。 

收送完所有衣服，大概就是子時，再把今日事物登錄一下，哪個宮殿拿了哪些衣

服來洗，在洗衣房多久，然後哪月哪日送了回去，由誰負責。雖然都是小事，但

關係到主子就是大事，馬虎不得，等寫完就是四更了，所以可以天天睡到中午。 

比起廚房洗菜，冬冷夏熱，現在的日子是舒服多了。 

那些洗衣宮女見兩個菜鳥居然搶了人人夢寐以求的工作，難免酸上兩句，但許春

花不在乎，康明杓就更不在乎了。 

都入宮十年，還在乎那些酸言酸語的話就太傻了。 

 

 

才剛剛入秋，風已經大了起來，燈籠都滅了兩次。 

今天是十五，月亮又大又圓，照映得十分清楚，康明杓也懶得第三次點燈了，直

接拿著不亮的燈籠，提著太子賀凌的衣服朝東宮走去。 

其實一個宮殿送一次衣服這樣很費工，理想的方式是，全部主子的衣服一箱一箱



疊好，堆上車，然後循著宮殿路徑送，這樣只要出一次車就能完美完成任務了。 

但問題還是出在太上皇身上，因為術士說煉丹不能近女色，連衣服這些最好都不

要放一起，所以就改了，變成一個宮殿送一個衣箱，送衣宮女總共二十人，得來

來回回奔波整夜，以前洗菜是坐整天，現在送衣跑整夜，後宮的粗活就不能平均

一下嗎…… 

啪㗳，一顆大水珠落在她的額頭。 

康明杓抬頭看天，月亮還是很亮，但旁邊一大片烏雲…… 

喔糟，要下雨。 

她把不亮的燈籠放在宮道邊，提著衣服就衝往東宮。 

粗使如草芥，她可沒那個本錢生病，淋了雨，最多給一杯薑茶，熱水澡那種好待

遇不存在粗使的世界。 

衝衝衝，她用力衝。秋日天涼，她不想生病。 

她今日也是心不在焉，明明平時送衣服都會記得背一把雨傘在後面的，今天也不

知道在恍神什麼，居然拿著燈籠就出來。 

跑得快了，在轉角處看到有隊伍已經來不及，黃色的繡龍袍子？皇上？ 

撞上就玩完了。 

停不住腳的康明杓想也不想就朝花圃衝過去，整個人栽入花叢中……花香入鼻這

才想起來，糟糕，這片金花茶好像是柳太后的最愛…… 

看來，板子是免不了……但還是比衝撞皇上，被活活打死好。 

康明杓被內侍們拉了出來。 

一臉樹葉花瓣混著泥土，雨珠又大，康明杓只想著希望皇上看自己這狼狽樣，別

責難她魯莽。 

康明杓下跪，額頭觸地，「皇上恕罪。」 

內侍首領開口，聲音尖尖的，「這麼晚了，在外頭做什麼？」 

「奴婢正要去給太子送衣，因為下起大雨又忘了帶傘，衝撞了皇上，罪該萬死。」 

又過了一會，那內侍道：「去吧。」 

康明杓知道自己小命撿回來了，「謝皇上恩典。」 

她一直伏地，直到皇帝一行人過了，這才起身。 

把臉上的泥巴花瓣抹乾淨，她也不知道哪來的大膽想法，朝著皇上一行人的方向

看過去……她只是好奇想看看這個太子時期就征戰南蠻的武皇帝，當然臉是看不

著的，但看看他走路的樣子，真不愧是練武出身，肩穩，步寬，要是穿上軍服，

走起來一定更好看。 

聽說練武的人感官都很敏銳…… 

康明杓正想到這邊，明黃色油紙傘下的的皇帝突然轉過身來，她來不及收回目

光，瞬間成了四眼對望。 

皇帝原來……火傷得這麼嚴重。 

復原的過程一定很辛苦吧，就算是皇宮，但醫藥也沒現代好，當時不知道受了多

少苦，這才保下這條命…… 



嗷，不，她死定了，居然直視皇上。 

康明杓連忙又伏地，但已經來不及，她聽到腳步聲。 

「抬起頭來。」不是內侍那種尖嗓，而是正常男子的嗓子，清冷清冷的。 

皇帝的聲音是這樣啊。 

康明杓起身，抬起臉，卻是不敢直視。 

「看著朕的臉。」 

看就看，是你讓我看的，別說我冒犯龍顏啊。 

近看，那些疤痕更猙獰了，一張臉沒有完好的地方，除了眼睛—— 眼睛真深邃，

像一汪潭水，深不見底。 

聽說賀齊宣小時候長得很像親娘莊賢妃，而莊賢妃則是有名的美人兒。 

皇帝現在雖然容顏俱毀，但眼睛還是好看的，像潭水，但有時候又覺得像星空，

閃爍著明亮的光。 

雨很大，服侍皇上身邊的人至少二十個，但卻安安靜靜的，只有雨水落下的聲音。 

對賀齊宣來說，這是很奇怪的體驗—— 居然有女子看到他而不顯害怕。 

看著他的雙眼，沒有畏懼，沒有憐憫，沒有厭惡，就像看一個普通人一樣，他四

歲燒傷，至今已經二十五歲，第一次有人這樣單純的看著他。 

她怎麼會不怕？ 

雖然說男子不應該重容貌，可是皇帝的寢居，沒有鏡子。 

他也不想看到他自己。他知道那些外族是怎麼稱呼他的，鬼怪皇帝。 

可是，她不怕他。從來沒有哪個女子第一次見到他而不顯害怕。 

現在寢殿當值的都是打小服侍的宮女，他的皇后對待他的時候也是小心翼翼，他

的淑妃總是會額頭冒汗。 

他也知道她們委屈，可是他必須有孩子。 

他可以給莊家富貴，給柳家富貴當作補償，皇后跟淑妃也很滿意這樣的關係，彼

此都知道，但沒人說破。 

可是，這個深夜送衣服的粗使宮女…… 

他知道自己嚇人，可是就在剛剛他沒想起這點，因為她看他的樣子那樣普通，那

樣平凡……從來沒人這樣看他…… 

 

 

御書房。 

內侍首領王貴從外面進來，朝賀齊宣跪下，賀齊宣頭也不抬，繼續看奏章。 

王貴不敢自作主張，只能一直跪著，直到賀齊宣批完奏章，示意他開口，王貴這

才敢說話，「那個姑娘叫做康明杓，健康的康，明月的明，斗杓的杓。親爹是個

秀才，十年前入宮，打的是終身契，一直在大廚房洗菜，今年春天才被調到洗衣

房，她做的送衣紀錄，奴才也拿來了。」 

賀齊宣暗忖，明杓，還真好聽。 

明，有光亮的意思，杓，星星的名字，乃北斗七星的後三星統稱。 



賀齊宣翻著那兩本冊子，字不漂亮，但還算工整，考慮到她十歲就入宮幹粗活，

廚房又不教寫字，能寫這樣已經算不錯了，「家裡有些什麼人？」 

「祖母汪氏，父親康光宗，十幾歲時考上過秀才，後來考過幾次舉子都沒能再上

一層，靠的就是汪氏做一些繡活養家。十八九歲時，買了個農村丫頭當妻子，姓

木，木氏先生了康姑娘，後來又生一子叫做康明魁，然後就……就跟人跑了，老

太太汪氏聽說宮中招人，就把康姑娘領來，奴才去相詢了當年的主事官，主事對

康姑娘還有印象，畢竟大多數人送女兒入宮都是救急，心裡還是希望孩子能有日

出來成親生子，但汪氏卻是成心坑孫女的，主事說，那年就這麼一個打終身契，

所以想忘也忘不掉。」 

王貴伺候皇帝很久了，當然懂得皇帝心思。 

皇帝並不好女色，這是第一次打聽一個女子，因此王貴也不敢說她是丫頭，而是

稱為康姑娘。這宮女命不錯，說不定哪日飛上枝頭，自己先對她恭敬些，總不會

出錯的。 

賀齊宣闔上簿子，「她那日淋雨，回去可有染上風寒？」 

王貴心想，呦，皇帝都問到這上頭，看來康家要轉運了，還好自己也有打聽，連

忙恭恭敬敬的回答，「康姑娘吉人天相，雖然有些小風寒，但她有個十年一直在

一起的小姊妹給她熬了薑湯，喝了兩天，祛了寒，倒是沒什麼大礙。」 

賀齊宣點點頭，不語。 

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只要女子未婚，皇帝想封誰就封誰，可是賀齊宣是自傲與自

卑的綜合體。 

自傲自己有戰功，勤政愛民，是人人稱頌的好皇帝。 

可是即使這樣，他也管不住人們眼中的懼怕，管不住人們眼中的憐憫。 

康明杓是第一個不怕他，也不可憐他的。 

直接封她位分，萬一她不願意呢？可是又覺得笑話，他是一國之君，要一個女人

難道還要她同意？ 

賀齊宣考慮著，御書房十幾個人服侍，卻是安安靜靜，只有秋風吹送入窗的聲音。 

一會，自傲戰勝了自卑—— 賀齊宣可是堂堂天子，不用看人臉色。 

「來人。」 

王貴連忙答應，「是，奴才在。」 

「封康明杓為美人，不，婕妤吧，入住星闌宮。」 

王貴內心驚訝，外表卻是不動聲色，「是。」 

康明杓一個秀才的女兒，居然可以成為婕妤—— 東瑞後宮分為一后，四妃，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世婦又分婕妤，美人，才人。婕妤，那可是正三品。文武大臣看到她，有一半得

行禮的。 

有時真的是命，中書令花了那麼大的力氣把孫女送進宮，皇上也很賞臉給了充媛

這麼高的位分，結果趙充媛卻是個沒膽量的，見到皇上就害怕顫抖，惹得皇上不

快，中書令沒討好到皇上，反而惹怒皇上。 



康家把康明杓送入宮，原只貪圖五十兩銀子，沒想到她合皇上的眼緣，以後就不

是粗使宮女了，而是康婕妤。 

星闌宮雖然久沒人居，卻是個不錯的地方，而且後宮只有皇后跟淑妃，這康婕妤

要是爭氣生下皇子，這輩子可就不得了了。 

 

 

康明杓從竿子上收下其華公主的衣服—— 宮中規矩森嚴，別說晾衣服的竿子，

就算洗衣桶都有分的，皇后的桶子絕對不能拿來洗淑妃的衣服，洗襪子的桶子也

不能拿來洗帕子，要是偷懶省事被告去管事姑姑那邊，可是一頓好打的。 

秋風大，秋陽烈，衣服乾得最快，還有太陽的味道在上面，但她當然不敢聞，小

小一個粗使宮女也敢聞公主的衣服，找死。 

收進房間，小心翼翼鋪在熨桌上，將碎火炭倒入鐵壺中心，等壺底熱了便開始熨

燙起來。 

不到洗衣房都不知道古代人這麼聰明，沒電也能想出方法把衣服熨整，但這方法

有個缺點，就是熨的人會很熱……不一會就冒汗。 

外頭突然一陣吵鬧。 

那些洗衣宮女常常爭吵，康明杓也懶得管。 

不一會，外頭的一個人過來喊，「康明杓，快點出來，找妳算帳呢。」 

她認出是張玉嬌的聲音，藏不住的幸災樂禍。 

把鐵壺架好，這才推開格扇，就看到一個胖嬤嬤一臉不高興的站在那邊，洗衣房

的管事羅姑姑一臉陪笑。 

張玉嬌壓低聲音，滿臉興奮，「那是淑妃身邊的房嬤嬤，妳完蛋了。」 

康明杓傻眼，淑妃？她的嬤嬤跑到洗衣房來做啥？ 

但不管怎麼說，都是貴人的嬤嬤，於是還是過去乖乖行了禮，「奴婢見過嬤嬤。」 

羅姑姑一把捏著她的耳朵，「妳是怎麼得罪房嬤嬤的，給我說清楚。」 

「羅姑姑冤枉，奴婢第一次見到房嬤嬤。」 

「那房嬤嬤怎麼會過來指名要找妳？」 

「奴婢……」哎唷，康明杓耳朵被拉得好疼，但又不敢把羅姑姑的手撥開，只能

忍痛，「奴婢真不知道。」 

羅姑姑嘖了一聲，放開她，又討好的對房嬤嬤說：「房嬤嬤，這就是康明杓了，

不知道房嬤嬤有什麼指教。」 

「指教不敢。」房嬤嬤皮笑肉不笑的，「只是淑妃娘娘的衣服上有焦痕，那是淑

妃娘娘最喜歡的衣服，所以我來問個清楚。淑妃娘娘人好，也不想冤枉所有人，

所以老太婆我也查好了，那件衣服是個叫做康明杓的宮女熨的，我就找她。」 

羅姑姑一聽大驚，連忙把康明杓強押跪下，「這死丫頭太粗心了，弄壞了淑妃娘

娘的衣服，真是該死。房嬤嬤，這丫頭來洗衣房不過幾個月，可能手還笨，我回

頭打她十個板子，請淑妃消消氣。」 

「回頭就不用了，現在打吧，我好對娘娘交代。」 



康明杓張大嘴巴，想辯解，但又忍了下來—— 辯解是沒用的，淑妃只是想打她。 

於是長板凳拿來了，打板拿來了，羅姑姑為了給房嬤嬤一個交代，親自動手。 

啪！啪！啪！ 

康明杓趴在長板凳上，被打得疼入骨髓。 

不想哭，但實在太疼了，眼淚鼻涕都自己跑出來。 

四周安安靜靜，只有板子打上肉身的聲音。 

好不容易挨完十個板子，被扶起來時，隱約覺得裙子後面有點濕，一看，羅姑姑

手上的板子上有血。 

太痛了，康明杓忍不住吐出來。 

「明杓！」剛剛回來洗衣房的許春花放下籃子，一邊尖叫著跑過來，「妳怎麼了，

發生了什麼事情？」 

張玉嬌十分開心—— 她想要這個活計很久了，原以為這次調度會輪到自己，沒

想到給個新來的撿去。羅姑姑說人家爹是秀才，更合適，真氣死她了，現在看康

明杓被打得這樣狼狽，真說不出的開心，「康明杓不知道哪來的膽子，熨壞了淑

妃的衣服，淑妃娘娘大恩，只給了小懲戒，沒送教養處。」 

許春花連忙過去把康明杓扶住，見小姊妹這樣慘，眼眶忍不住紅了，「怎麼會，

我們做事很小心的，說不定是—— 」 

「是奴婢不好，奴婢粗心大意。」康明杓截斷了許春花的辯解，「還請房嬤嬤代

為向淑妃娘娘請罪，等奴婢傷好了，再去淑妃娘娘的寶芸宮外磕頭。」 

房嬤嬤滿意了，「這還像話。」 

羅姑姑鬆了一口氣，燙壞宮妃的衣服可大可小，最糟的可能大家一起受罰，現在

看來，房嬤嬤是滿意她打的板子了。 

房嬤嬤走了。 

羅姑姑揮揮手，「都散了，別看熱鬧了。」又對康明杓說：「這陣子不用當職，就

在房中休息吧。」 

「是。」 

羅姑姑原本還想說些什麼，但想到康明杓一聲辯解也沒有，知道她心中比什麼都

明白，宮裡不是講道理的地方，主子說你錯了，那就是錯了，她沒做卻知錯，這

樣聰明的孩子不用自己多教。 

許春花扶著康明杓一步一步進入房間。 

康明杓從床頭的小抽斗拿出自己這幾個月存下的五兩銀子，「春花，妳幫我跑一

趟，讓老胡調個傷藥給我。」 

許春花點點頭，「好，妳等著。」 

她們在大廚房十年，那是所有人都認熟了，包括幾個大廚。有個太醫姓胡，就愛

喝點小酒，吃點熱炒小菜，御膳房不敢進，來大廚房總可以，來來回回的跟大家

都熟了，對他的稱呼從「胡大人」變成「老胡」，有人燙傷什麼的，老胡也會帶

些傷藥過來。 

許春花去了大概半個時辰便拿著一盒傷藥回來，「老胡說我們可賺到了，這盒傷



藥成本至少十五兩銀子，一天一次，肯定半個月能好，還給了一瓶藥丸，說早晚

化在水中喝，對外傷很好。」 

康明杓心想，慢點好也沒關係，不要惡化就好了。 

傷口太疼，抹了藥，勻了藥丸喝下，她已經滿身大汗。 

許春花連忙把門窗都打開，讓秋風送入。 

康明杓心想，還好淑妃是秋天發神經，萬一是夏天誣賴她，天氣熱，傷口恐怕好

得更慢了。 

「明杓，妳怎麼不跟那房嬤嬤說。」許春花還在忿忿不平。 

「說什麼？」 

「說妳沒燙壞淑妃的衣服。」 

「說了也沒用，淑妃能這樣說，那肯定會有一件燙壞的衣服等著我喊冤，我現在

認了，不過十個板子，我若不受教，說不定得打上兩次。」康明杓趴在枕頭上，

怎麼樣也不懂，她一個小小宮女怎麼會惹到淑妃？ 

外頭又是一陣喧鬧。 

兩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在彼此臉上看出擔心的神情—— 該不會是淑妃不滿意十

個板子，又來了吧？ 

「明杓，明杓？」羅姑姑慌慌張張進來，「妳怎麼樣了？」 

康明杓被問得莫名其妙，「還行。」 

「許春花，快點扶她起來。」 

許春花真有點生氣了，直接頂嘴，「姑姑，您沒看到明杓褲子上還有血，她是真

的得休息。」 

「聖旨來了，妳就算死了，也得給我站起來去接旨。」 

康明杓真的懵了，聖旨？ 

淑妃打她還不夠，現在連皇上都要打她嗎？ 

羅姑姑心裡害怕，親自動手把她從床上扶起來，又給她繫好裙子。 

康明杓屁屁疼得很，但也沒辦法，還是舉步維艱的朝外面走去。 

洗衣房的宮女全出來了，圍著一大圈。 

月門前站著一個內侍，康明杓認得他，那日他跟在皇帝身邊替皇帝打傘，能這樣

近身，可見地位不低。 

那內侍就是王貴，王貴看到康明杓的狼狽樣子也驚了，也不過才幾天沒見，怎麼

連路都不能自己走了？責怪的看了羅姑姑一眼，羅姑姑連忙低下頭。 

王貴想到皇上一封就是婕妤，還特意開了新宮殿給她，這幾天派人重新整理，打

掃，開了庫房，交代管事嬤嬤「都用最好的」，尚衣監更是連夜做新宮服，就是

為了迎接這位新婕妤，這榮寵可是歷代少見，至少皇后跟淑妃當年進東宮時，沒

得到任何特別交代。 

服侍皇上十幾年了，從太子到現在，王貴知道康明杓是入了皇上的眼。 

他們東瑞國傳賢不傳長，將來…… 

康明杓覺得好不容易止住的血又往外滲了，濕潤的感覺越來越甚，怕傷口感染，



忍不住皺了眉。 

王貴看到，於是連忙向前，「康姑娘，妳怎麼了？」 

羅姑姑驚了。 

王貴可是皇上最信任的內侍，打小伺候皇上，十分懂皇上心思，現在他對康明杓

這樣客氣，羅姑姑頓時也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總不能回答「那是我打的」。 

羅姑姑尷尬，「丫頭得罪了淑妃娘娘，所以……」 

牽扯到淑妃，王貴自然不會多言，「咱家要宣旨，都跪下吧。」 

內內外外，嘩啦拉的跪了一地。 

牽扯到傷口，康明杓額頭汗冒了出來。 

王貴打開明黃色的卷子，就念了起來，「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康家有女，秀外

慧中，溫婉大方，甚得皇心，特封為三品婕妤，即日起遷往星闌宮，欽此，謝恩。」 

眾人都驚呆了。 

當然，最驚訝的是康明杓。 

後宮只有一后一妃，還有一個沒有承恩過的趙充媛，可見賀齊宣並不好色，可是

皇帝卻封了她？ 

康明杓知道自己長得還不錯，不然當年里正家的傻兒子就不會嚷嚷著要娶她，可

是說實話，並沒有到國色天香，皇上怎麼會一次就看上自己？ 

許春花叫了起來，「婕妤！明杓妳以後是婕妤了，三品呢。」 

康明杓還在發呆。 

當然，羅姑姑更是想死，她做了什麼，她把皇上的新婕妤打得整個屁股冒血。 

王貴捲起聖旨，「康婕妤收下吧。」 

康明杓靠著許春花，顫著雙手捧起聖旨，「謝皇上，多，多謝公公跑這一趟，可，

可我只是粗使宮女，將來有機會再報答公公。」 

王貴當然明白，粗使宮女能有什麼賞錢，但在宮中看的是長遠，於是笑咪咪道：

「康婕妤太客氣了，婕妤把隨身物什收拾一下，轎子已經在外面等了。」 

康明杓的東西不多，怎麼收拾也只有一個小包袱，出來房中，又對羅姑姑說：「姑

姑，多謝半年照顧，我在宮中只有春花這個小姊妹，她再四年就能出宮了，還希

望姑姑多加照應。」 

羅姑姑知道康明杓沒有要追究自己被打的事情，鬆了一口氣，「放心吧，姑姑答

應妳，只要這裡一日是我主事，許春花就不會吃虧。」 

「多謝姑姑。」 

許春花這一年，年頭送走黃招弟，現在又要送走康明杓，內心捨不得，但也知道

那是條康莊大道，含著兩泡眼淚說：「明杓妳好好保重，將來生了小皇子，再送

紅雞蛋給我。」 

「春花……」 

康明杓知道，自己當了婕妤，以後跟春花大概沒有相見之日了。 

宮裡有宮裡的規矩，不是她想見誰就能把那人叫過來敘話。 

康明杓抱抱許春花，在小太監的攙扶下走出了洗衣房，上了轎子。 



王貴的聲音響起，「婕妤身體不適，都給咱家小心點，別顛著婕妤。」 

四個轎夫連忙說不敢。 

轎子裡，康明杓很忐忑，總不明白，皇上並不好色，為何一眼看上自己？ 

她應該高興的，總比在做粗活到老，然後得到恩赦出宮來得好。 

老了出宮，就只能等死。可是現在當上皇帝的婕妤，她可以有孩子。 

前生別說孩子，連戀愛都沒談過，病了二十幾年，在爸爸媽媽的淚眼中嚥氣，以

為這一生要幹一輩子粗活，沒想到會另有際遇。 

她對於皇帝沒有特殊想法，但也不排斥跟這樣的人相處，他是合格的一國之君，

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人，她沒辦法討厭。 

說不上喜歡，可是，這已經不是她喜不喜歡的問題了。 

康明杓握緊手上的聖旨，這是命運，她只能往好的地方想。 

哇，不用做粗活了！哇，當上婕妤了！哇，不用等到老才有閒情逸致看明月，哇

哇哇——  

 


